
试论二战后盟国处理

在德犹太难民问题得失

卢彦名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面临严峻而棘手的在德犹太难民问题，盟国当局试图寻找各种方法加以妥善解

决。由于盟国各方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其对待在德犹太难民的政策一直处于博弈和不断调适的过程之中。国

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以色列的建国对犹太难民问题的解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德国犹太社团的重建也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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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给犹太民

族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超过 600 万欧洲犹太

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对于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幸

存到战后的犹太人来说，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就

成了战后一段时间生活的基调。摆在盟军面前的

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今天，我们回顾盟国处理在

德犹太难民的过程，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许多已经

渐已被世人淡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犹太幸存者与犹太难民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中欧大地，哀鸿遍

野。美国军官索尔·帕多佛 ( Saul Padover) 这样

描述当时的惨象:“成千上万的、最终有数百万被

解放的奴隶从农场、工厂、矿山涌向大路。……他

们都在那里，除了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包括老

弱妇孺已经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在藏尸房里化

为白骨。”①实际上，就德国本身的情况来讲，帕多

佛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1933 年纳粹上台执政

时，德国约有 5 万名犹太人; 战前已经有约 30 万

德国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这个国家。留在

德国的犹太人中大约有 1 万 5 千名德国犹太人在

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这 1 万 5 千人约有一半

滞留在柏林。②一些人是以伪装成“雅利安人”身

份而得以在大屠杀中幸存，其他人则是死亡集中

营或劳动集中营的幸存者。年迈的幸存者通常都

是来自特莱希恩施塔特 ( Theresienstadt) 集中营。

此外，战后初期还有一些德国裔犹太侨民回到德

国，主要是给盟军充当翻译、检察官、文秘等。

这里有两个有着重要差别需要适当厘清的概

念。首先是“幸存者”。“幸存者”一词通行意涵

是指那些在纳粹占领区的特定艰苦条件下遭受长

期苦难并得以生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犹太

人; 这不包括那些生活在中立国或纳粹卫星国的

犹太人，也不包括那些战时在纳粹占领区以外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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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难的犹太人。
另一个术语是“难民”。在战后，国际上以

“流离失所者”( DP) 一词代指包括犹太幸存者在

内的东欧难民，其总人数在 1100 万到 2000 万之

间。除犹太人外，大部分难民只是暂时性的逃亡，

随着时局稳定，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快就回到故乡

或迁居他处。战后，在德犹太人的主体是东欧犹

太人，他们被盟军当局划归为“流离失所者”。盟

军从纳粹各集中营解放了大约 9 万名犹太难民。

再加上战后初期涌入德国的东欧犹太难民，1945

年到 1948 年之间，仅在德国的美英占领区的难民

营中就有 20 余万欧洲犹太难民。在德国东部地

区，苏联占领当局坚持按照出生地对大屠杀幸存

者进行分类，因此，他们并没有允许在德国东部为

犹太难民建立单独的营地。1946 年 1 月，苏联军

队奉命清空苏联占领区内的波兰犹太人安置点并

关闭这些临时营地。到 1946 年底，在德国苏占区

内的犹太人约有 1200 － 1500 人，另有 2442 名犹

太人居住在东柏林。相对于德国西部来说，苏占

区的犹太幸存者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人数也有

限。

此外，德国境内东欧犹太难民人数一度大大

超过了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的人数，因而“在德

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同时也意味着，战后初期在德犹太社群无法按

照纳粹上台之前德国犹太社群的既有模式进行重

建，这就是摆在盟国当局面前的现状。

盟国的初期应对策略及其弊端

犹太难民问题比其它任何难民问题都更加错

综复杂。它涉及到盟军的占领政策( 从去纳粹化

转向冷战) 、西德的合作重建，英国对巴勒斯坦地

区的政策、美国犹太社团的压力和美国的移民政

策、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

的诉求、苏联和东欧新兴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联
合国的托管与国际救援组织的活动等等，可谓是

千头万绪。

为了应对犹太难民问题，1945 年 4 月，美占

区率先与联合国难民署 ( UNRRA) 以及美国联合

分配委员会( JDC) 展开合作。盟军将一些纳粹集

中营( 例如著名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改造为

临时的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此外，盟军还

将战时德国的一些军营以及其它设施改造成为难

民营。在德国境内，盟军当局为“流离失所者”建

立了共计 35 座难民营。③

与此同时，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的境况则与

德国境内东欧犹太难民的境况有很大的不同。由

于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大多居住在城市，因此盟

军当局并未设立特殊的机构接纳他们。更有甚

者，最初他们是被作为战败国国民对待的。英占

区副司令长官罗纳德·韦克斯( Ronald Weeks) 将

军为这一政策辩护道: “如果我们因为犹太人的

遭遇而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任何其它受过纳粹

迫害的 德 国 人 也 可 以 依 此 逻 辑 而 被 排 除 在 外

了。”④这就意味着，德国犹太人是被当成一般德

国人对待的，他们与他们之前的迫害者一样领取

较低的食物配给。国际红十字会无法给德国犹太

人或者德国籍的政治难民直接寄送食物包裹，仅

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这导致了英占区德国犹太

人代表诺尔伯特·沃尔海姆 ( Norbert Wollheim)

等犹太人领袖只能依靠德国民政当局，后者以德

国配给标准提供住所和食品。对于历经多年集中

营折磨、亟需特殊护理的人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

的。
对于国际犹太组织访问的要求，英占区当局

反应则相当冷淡: “我们肯定无法照料那些想来

这里访问然后回家做有趣报告的人。”与此同时，

盟军当局还拒绝了这些国际犹太组织提出的将犹

太难民从其他难民中分离出来予以特殊照顾的要

求。罗纳德·韦克斯( Ronald Weeks) 将军直言不

讳地对世界犹太人大会英国分会的主席雷丁侯爵

说，将犹太人从难民中分离出来可能会导致那些

不同国籍的“拒绝遣返并持续制造麻烦”的犹太

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认为，“政策应该继

续强调政治国籍而非种族和宗教归属”。1945 年

9 月中旬，在一封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英国

首相艾德礼警告说，将犹太难民单独区分开来可

能导致其它难民的暴力行动。⑤

在德犹太人对德国人的不满情绪也得到了盟

军占领当局官方记录的印证。英国官员乔治·伦

德尔( George Rendel)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犹太难

民尤其憎恶被与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来

的德国人圈禁在一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与

过去迫害他们的人同处一室，接受与被打败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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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样的待遇。”⑥

由此可见，人为地将德国犹太幸存者与其他

在德犹太难民区隔开来并给予不同待遇，这是战

后初期盟军难民政策的一大弊端。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

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

认为是难以置信的: 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

对这一罪行的反应。”⑦

盟国犹太难民政策的调整

起初，盟军的占领当局曾预计犹太难民会与

其它难民一样很快返回自己出生的地区。但是很

快盟军占领当局就发现必须调整其对犹太难民的

政策，压力首先是来自难民营之外。世界犹太人

大会( WJC) 要求派遣代表团考察难民营，并要求

增加其 志 愿 者 人 数。英 国 犹 太 人 代 表 委 员 会

( BDBJ) 则抗议某些难民营中犹太难民的食物配

给量还不如德国人获得的食物配给量。该委员会

还提议占领军从难民中招收犹太人参与对德国的

军管。⑧

迫于舆论压力，1945 年 7 月盟军占领当局做

出决定，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敌国国民将被视作

盟国国民对待并与其他国际难民共同安置。⑨进

入 1945 年秋天之后，盟军对犹太难民的管制大为

放松。同时，随着国际救援物资的大批到来，难民

营的气氛开始活跃了起来。

盟军的这一政策的间接影响之一就是战后数

年间大屠杀幸存者婚姻数量和新生儿出生率的直

线上升。1946 年 3 月，柏林犹太委员会的半官方

报刊《道路》( Der Weg) 第一期撰文称，根据 2 月

的统计，柏林地区 7768 名幸存者中绝大部分是孑

然一身且“处于无尽的孤寂之中”。⑩同时，饱受苦

难压抑之后，人之为人的性属性在难民营被再次

发现了。“在绝望中结婚生育”，以生育报复纳粹

当年的暴行，这成了难民营的共识之一。到 1946

年 7 月，“难民营中 18 － 45 岁的妇女有三分之一

要么正怀孕，要么已经生产。”瑏瑡难民营人均每天

2500 卡路里以上( 纳粹时代集中营人均每天不足

100 卡路里) 的热量摄入、较之先前有天壤之别的

医疗、住房条件，都使得犹太幸存者之前备受压抑

的生育冲动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家庭和子女加强

了犹太难民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大屠杀幸存者日

后恢复正常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随着局势的稳定，盟军占领当局开始着手将

纳粹没收的犹太人财产物归原主，但仅限于财产

本身，当时赔偿还没延伸到从肉体和精神上遭受

纳粹迫害的受害人。1947 年美国实行的一项军

管法规定，这些财产或物归原主，或给予被掠夺者

相应补偿，该法日后成为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一系

列赔偿法的指导性原则。

盟国犹太难民政策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对于相当一部分已经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来

说，战争结束时德国俨然就是死亡的国度，德国人

－ 犹太人“共生”的时代似乎已经彻底结束了。
1946 年，远在巴勒斯坦的记者罗伯特·韦尔奇

( Robert Weltsch) 最早将这一沉默的禁忌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声音: “我们不能想象还有犹太人会

留恋德国。这里充满了尸体、毒气室和酷刑室的

气息。……剩余的犹太居民应当尽快离开。德国

不是犹太人生活的地方。”瑏瑢

应当说，这样的论断并非毫无依据。用赫尔

贝尔特( Ulrich Herbert) 的话来讲: 纳粹时代导致

了“德国人道德的深刻残忍化”。瑏瑣专制的权力还

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脑的语言还在控制人的思想。
1946 年 4 月 27 日，正当犹太难民集会纪念华沙

隔都起义三周年之际，纽伦堡当地的一些德国人

却在用“用啤酒和歌声”欢迎当地二战德军战俘

的归来。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的严重肢体冲突。瑏瑤

确实，对于很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继续生活

在这块曾给他们带来无穷苦难的土地上不啻是一

种精神上的折磨。

战后初期，德国境内犹太难民的海外移民呈

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英占区

的情况。战后初期，英国不仅是德国的四大占领

国之一，还维持着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因此

在处理犹太难民的问题上英国的政策是较为保守

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东对于英国都

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为了

抵御苏联势力的扩张，英国不得不倚重阿拉伯国

家，而犹太难民的移民要求则被英国当局断然拒

绝。1946 年，英国外相恩斯特·贝文 ( Ernst Be-
vin) 这样描述当时的英占区难民营的情形:“一个

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到( 德国) 西部的难民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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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非法移民的活动就越猖獗;

抵达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越多，国王陛下的政府

就越需要采取措施防范移民潮破坏协议解决问题

的机会; 这些措施越严厉，欧洲难民营里累积的难

民数量就越大。”瑏瑥

与英国政府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

的政策转变。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不仅把

大多数犹太人团结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周围，

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的同时，美国在中东也开始

全面卷入，这两个因素都使得美国对犹太复国主

义的支持越来越带有官方色彩。1946 年 4 月底，

杜鲁门利用英美委员会报告的发布之机发表声

明，强调了解决犹太难民问题的重要性。“我很

高兴我提出的立即允许 10 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

坦的要求已得到英美调查委员会的一致认可……

我同样高兴的是，委员会实际上建议废除 1939 年

白皮书，包括现在对移民和土地占有的限制，以便

能进一步发展犹太民族之家。”瑏瑦

美英当局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分歧原来越

大，通过一件事就可见一斑。1946 年 7 月 4 日，

波兰城市凯尔采发生反犹暴动，80 多人遇害，这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屠犹事

件。波兰发生的新一轮反犹事件不可避免地引发

了新一轮的东欧犹太难民潮。1946 年七八月间，

平均每天有 250 名波兰难民进入英占区。英国占

领当局拒绝了美国方面多次提出的重新安置这些

难民的请求，转而要求难民营的犹太管理者从既

定的食物配给中自行划拨口粮给这些所谓的“渗

透者”。美国占领当局对此表示相当不满。瑏瑧

难民营内与营外

难民营的围栏无疑会勾起大屠杀幸存者对纳

粹集中营生活的痛苦回忆，这道围栏也成了战后

在德犹太人与德国社会之间精神上的分水岭。有

人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的世界分成两个

部分，生活在难民营外的人和生活在难民营内的

人。难民营外面是敌人。”瑏瑨不过，这样说的人显

然遗忘了一个事实，就是在难民营外也有犹太人

生活。随着时局的安定，难民营内外的大屠杀幸

存者开始建立起各种联系。

德国犹太社团的重建就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

境中进行着。1943 年，纳粹解散了境内所有的犹

太组织，此后德国犹太人便一直处于没有社团领

导的状态。1946 年 9 月，“被解放犹太人中央委

员会”在美占区率先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

志着战后德国犹太社团重建工作的步入正轨。
1947 年 7 月，在英占区召开了“被解放犹太人大

会”，会 后 成 立 了“英 占 区 犹 太 社 团 委 员 会”。
1950 年 7 月，两大西德犹太人组织最终合并，成

立“在德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从此，西德犹太社

群恢复了存在。与此同时，尽管遇到了诸多困难，

苏占区也开始了犹太社团的重建工作。虽然没有

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各地的一些犹太社团还

是陆续在恢复之中。瑏瑩

与社团一起恢复的还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对

于许多经历过大屠杀浩劫的幸存者来讲，逃避身

为犹太人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坦然接受命运，已

经成为每一个犹太人的道德责任。早在 1945 年

4 月 30 日，随英军一起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的正统派拉比赫尔曼·霍尔夫哥特( Herman Holf-
gott) 就开始着手恢复犹太教传统。1947 年，英占

区各犹太教正统派团体达成协议，共同推举霍尔

夫哥特为英占区首席大拉比，这一决定很快得到

了英军占领当局的承认。瑐瑠1945 年 10 月，美占区

的拉比委员会在弗伦瓦尔德( Fhrenwald) 建立了

第一座犹太宗教学校，美占区各难民营犹太宗教

学校学 生 总 人 数 一 度 达 到 3000 人。1946 年 3
月，英占区已经有 5500 人可以吃到严格符合犹太

教饮食律法的肉食。瑐瑡

尽管大屠杀幸存者构成了德国社会极为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最初他们并未作为一个特定

群体自我组织起来。他们没有组建政党，他们的

领导者并没有取得显赫的政治地位。犹太幸存者

在盟军当局针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以及之后

一系列司法诉讼中也没有扮演 50 年代之后那样

的活跃角色。这些状况或许是由于在德犹太人是

由来自各国和持有各种政见的犹太人组成的一个

异质的群体。另一方面，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他

们不得不从战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新获得力

量和信心。因此，在这一阶段他们是作为个人而

非群体开始融入德国社会。

尾 声

最终，盟军占领当局逐步全面开始放开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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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离境。虽然从战争一结束德国境内的犹太

难民就开始大批移民以色列和北美，但移民的最

高潮是在 1947 年之后。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

国投票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这在德国的犹太难民中

立刻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位名叫汉娜·摩登斯

坦( Hannah Modenstein) 的难民这样回忆她对以色

列独立宣言的反应: “我们都站在难民营的中心，

唱着《希望之歌》( 以色列国歌) 。那真是棒极了。
我们非常自豪，感觉我们有了依托。我们和其它

民族一样了。…… ( 以色列国的成立) 给了我们

巨大的鼓舞，这毫无疑问。”瑐瑢短短几周之内，有

70%以上的犹太难民登记申请移民以色列。
此时，只有美国允许难民前往以色列。英国

起先拒绝承认以色列国，从 5 月到 11 月，移民活

动在英占区一直被禁止。随着以色列国的成立，

移民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占区终于也作出最后

的让步，全面放开移民。从 1948 年 7 月 1 日到

1949 年 6 月 30 日这一年时间内，共有 86，356 人

离开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前往以色列( 其中 53，

388 人离开德国) ，加上先期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

1 万余名非法移民的获释，此时犹太难民移民以

色列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潮。而在同一时间内，

移民美国的欧洲犹太难民只有 15，322 人，前往加

拿大的有 6000 人，前往澳大利亚的有 2287 人，还

有 10，325 人前往其它国家。瑐瑣

据估算，大约有 1 万名犹太难民和另外 1 万

名德国犹太人选择了留在德国。到 1960 年，在德

犹太人已经恢复到 28，000 人左右。瑐瑤对于许多犹

太人来说，选择留下和回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德国犹太人经常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环境。如

同大多数在德犹太难民移民海外是由于难民营艰

苦的生活条件一样，一部分犹太人回归德国也主

要是看到德国战后重建进程的顺利开展和经济形

势的迅速好转。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强力支持，到

1950 年，成立刚满一年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基

本恢复到战前德国的水平。这一年，在德犹太社

群也渐趋稳定，止住了下滑的趋势，犹太人的社会

经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到 1951 年，整个西德只有弗伦瓦尔德这一座

难民营还在运营。盟军占领当局将这座难民营交

给联邦德国政府管理。最终，弗伦瓦尔德难民营

于 1957 年关闭，结束了德国境内存在难民的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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